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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述

第一节 规划实施评估摘要

一、规划批准情况

2012年 3 月，辽宁省人民政府下发《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台安

县、岫岩满族自治县、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的批复》（辽政〔2012〕65 号），批准《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2018年 3月，辽宁省人民政府下发《辽宁省人

民政府关于鞍山市千山区、台安县、岫岩满族自治县、海城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批复》（辽政〔2018〕66号），

批准《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调整

了海城市 2020年规划调控指标，并明确指出全市要牢固树立节约集

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最严格的节

约集约用地制度。

2020年 3 月，辽宁省人民政府下发《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城

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修改方案的批复》（辽政〔2020〕

26号），批准了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优化了部分建设

用地布局。

二、规划目标实现程度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得到了有效保护。现行规划安排到 2020年，

全市耕地保有量 107119.0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90489.0公顷。

截至 2018年底，全市耕地面积 115821.3公顷，比全市规划末期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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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量多出 8702.3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90489.0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全部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并建立了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标志牌，逐级签订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

建设用地规模得到控制。现行规划安排到 2020年，海城市建设

用地总规模 42299.0公顷。截至 2018 年底，海城市建设用地总规模

42341.9 公顷，全市还可退出的建设用地包括：一、全市 2013 年至

2018年期间共申报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拆旧项目 311.9公顷，其中 2018

年底以前经省厅技术复核确认新增耕地 153.9 公顷，但在 2018年土

地利用变更调查中仅有 5.1公顷变更为耕地，2019年经省厅技术复核

确认新增耕地 82.7公顷，拟纳入最新土地利用变更调查；二、哈大

高铁（海城段）、盘营客运专线两个重点项目临时用地占地 66.2公顷

中，有 13.2公顷已变更为农用地，还有 53.0公顷为现状建设用地。

将已经验收的增减挂钩拆旧地块剩余 153.9-5.1+82.7=231.5公顷变更

为耕地，并将剩余 53.0公顷临时用地复垦并验收后，全市建设用地

总规模将减少至 42341.9-231.5-53.0=42057.4公顷，与 2020年建设用

地控制规模 42299.0公顷相比，剩余建设用地规模空间为 241.6公顷。

三、规划实施主要成效

现行规划自实施以来，为海城市科学发展和基础设施配套等各项

建设提供了用地支撑，并充分保障了农业生产用地，稳定了区域生态

系统，促进了生态环境建设。通过规划调控和政策引导，土地用途管

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

量、质量和生态的三重保护、引导各项建设节约集约高效用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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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通过建立由用地规模指标执行、用地结构和布局变化、节约集约

用地和规划修改等 4个评价目标和 15个评价指标构成的规划实施指

标评价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量化

评价，评价综合分值为 90.66分，表明现行规划实施状况良好，规划

实施成效显著

四、规划执行存在的问题

规划执行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工作进展滞

后，实际补充耕地面积仅完成了规划安排任务的 69.99%；农村建设

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高，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远高于国家规

定的最高标准；建设用地布局供需不匹配，建设用地的规划布局与区

域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发展格局对用地布局的需求不尽一致，不能很

好的适应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剩余建设用地总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均不足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用地安排。

五、规划评估主要结论

规划实施对海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

着“一带五基地”和“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及乡村振兴全方位步

伐加快，深入落实“两翼一体化”经济发展战略，传统产业加速转型，

部分建设用地布局不能适应新时期发展用地需求。在剩余建设用地总

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情况下，海城市有必要通过申请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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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的方式，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

改，保障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用地需求。

六、规划修改条件判断

通过对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定量评价，海城市耕地保有量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用地规模

指标执行情况评价分值为 81.92分，用地结构和布局变化情况评价分

值为 100.00分，节约集约用地情况评价分值为 80.33分，规划修改情

况评价分值为 88.55分。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技术指南》，

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规划调控指标要求且用地规

模指标执行情况和节约集约用地情况评价分值均达到 80分以上，表

明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结果达到了国家确定的规划修

改条件。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报告，截至 2018年底，全市建

设用地总规模为 42341.9 公顷，在将已验收的增减挂钩拆旧剩余的

231.5公顷地块变更为耕地，并将已验收的临时用地剩余的 53.0公顷

地块变更为耕地后，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将减少至 42341.9-231.5-53.0

=42057.4 公顷，与调整方案规划的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42299.0

公顷相比，剩余建设用地规模空间为 241.6公顷；但 2019年和 2020

年 10月前，全市已获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111.6公顷，目前已

组卷 51个建设项目拟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130.0 公顷。为保障重

点项目和重点区域发展用地需求，辽宁省政府给海城市追加 6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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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因此，规划剩余建设用地

指标能保障调入地块不超过 60.0公顷的规划修改方案。

第二节 规划修改区域概况

一、自然环境概况

（一）地理位置

海城市位于辽宁省南部，辽河下游之左岸，辽东半岛之北端，隶

属于鞍山市，地处东经 122°18′—123°08′，北纬 40°29′—41°11′25″。

北靠钢都鞍山和省会沈阳，南邻港口城市营口、大连，东接煤铁之城

本溪及边境城市丹东，西与油田城市盘锦隔河相望。

（二）地形地貌气候

海城市地貌复杂，全市有山地、丘陵、平原、洼地，东南高、西

北低，由东向南向西北倾斜。东部山区及丘陵地带绝大部分海拔高度

在 60—500米之间，西部平原从海拔 60米呈缓坡逐渐下倾至浑河、

太子河平原。全境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10.4℃，降雨量 721.3毫米，

处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极

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三）矿产资源

海城市素有“世界镁都”、“滑石之乡”的美誉。菱镁储量 26.4

亿吨，占全国的 61.8%，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滑石储量 1亿吨，品质

为世界之最。辽宁 80%的菱镁开采和 50%的菱镁加工企业聚集在海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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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558.2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36.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167.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333.9

亿元；地区财政收入 55.8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96.7亿元，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6.3亿元。

三、中心城区概况

海城市中心城区控制范围北至五道河，南至沟海铁路，东至海城

市外环路，西至哈大客运专线，规模为 12265.5公顷，与《海城市城

市总体规划（2009—2030年）》保持一致。

中心城区发展方向为“西进、北跃、南优、东控、中疏”。“西进”

是近期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重点是跨过沈大铁路，使城市建设用地

沿海城河扩展，沿兴海大街和海感路打造海西新城起步区。“北跃”即

借助腾达大道建设，向北布置产业用地，拉开城市框架，增强城市竞

争力。“南优”即海城河以南位于城市主导风向上风向地区，控制工业

用地规模，逐步进行产业置换，重点发展物流业等第三产业，优化建

设用地布局。“东控”即市区东部靠近山区，毗邻水源涵养区和生态保

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域，严禁与区域功能不相适应的开发建设，控制外

环路以东的城市拓展。“中疏”即改造规范老城区，实现“退二进三”，

提高城市品位。同时，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三环五横八

纵”的城市整体骨架路网，形成双向内聚，整合周边，东西联动，功

能衔接的城市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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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修改背景及目的

一、规划修改的背景

1、多重战略机遇在海城市叠加，需要优化产业用地布局。全省

积极推进东北振兴“一带五基地”和辽宁省“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建设，

并提出争取用 10年左右时间，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走进全国现

代化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

制造业基地、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现代农

业生产基地和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辽宁深入推进沈阳经济区、

沿海经济带、辽西北、县域经济、沈抚新区等“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海城位于沈阳经济区的南端，是沈阳经济区将要形成的大都市连绵区

向南扩展的窗口，也是沈阳经济区面向出海口的最前沿；同时又处在

沈阳经济区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连接地带，是连接两大城市组团的重

要节点。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于海城市，致使海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布局

已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格局，迫切需要规划建设用地向

中心城区和重点城镇布局。

2、乡村振兴推动融合发展，需要优化城乡用地布局。《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对国土空

间的开发、保护和整治进行全面安排和总体布局，加快形成城乡融合

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产业业态发展方面，要积极培育农业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打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载体新模式，推动要素跨界配置和

产业有机融合。充分发掘新功能新价值，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打造新

载体新模式，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为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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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实施，落实规划安排，海城市积极培育农村地区新产业新业态。为

进一步保障乡村地区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有必要对现行规划城乡

用地布局进行优化，保障乡村地区产业发展用地需求。

二、规划修改的目的

（一）优化建设用地布局，保障科学发展用地。通过规划修改，

优化各类建设用地布局，优化规划建设用地实施时序，合理使用省级

规划追加的建设用地规模机动指标和新增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以下简

称“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落实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机动任务（以下简

称“补充耕地机动任务”），有效保障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用地，加快

改造推进经济迅速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通过规划修改，

统筹城乡和区域土地利用，科学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引导城

乡建设用地集聚布局，促进各类产业规模经营和节约集约用地。

（三）引导耕地连片保护，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通过规划修改，

引导耕地、林地等农用地集中布局，促进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连片保

护和耕地质量集中建设，发挥农业规模经营效益，为现代农业建设提

供基础性支撑。

（四）完善规划实施管理，强化土地宏观调控。通过规划修改，

完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

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保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势性，提

高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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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规划修改的理由

一、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一）深入实施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海城市深度融入“一带五基地”建设和“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着力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合优势资源，推进产业转型迈向中高端。

深入落实“两翼一体化”经济发展战略，加快钢铁产业向高水平产业链

价值链迈进，加快推动菱镁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放大三大传统产业优势，全面提升振兴发展内动力。因此，在新

的政策背景下，迫切需要对海城市规划进行修改。

（二）着力民生改善，努力提高惠民水平的需要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

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提出“狠抓民生改善，着力解决民生领域重点问题”。海城市全

面构建起园区、镇、村、点线面结合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坚持民

本、民生、民富的发展理念，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富民优先，把改善

民生作为重点，完善社会养老、城市配套、城乡建设等公共基础服务

设施，逐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全面完善“五位一体”社会保障体系。

因此，根据新形势下用地布局方向的转变，迫切需要对规划进行优化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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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修改的合理性

海城市启动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是在有利于保护耕地、

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上，通过落实省级规划追加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的

基础上，对建设用地布局进行的适当优化。

本次规划修改是在深化落实党中央“一带一路”、实施辽宁省“一

带五基地”建设和“五大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开展。调入地块不涉及

对矿藏的压覆，产业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不涉及国家禁止、

限制类产业项目，本次规划修改使用省级规划预留的建设用地机动指

标进行调剂。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国家和省级开发区。通过规划修改，

海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土地利用更加集约节约，城乡

建设用地内部结构和布局更加合理，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等

相关规划衔接，更适应海城市未来发展的要求，促进海城市新时期、

新阶段的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规划修改的合法性

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是在对现行规划实施的科学评估基

础上进行的，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的有关规定，符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评估修改的有关要求；实施评估定量评价各项分值，符合实

施规划修改的条件。同时，为保证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各项安排，

相关建设用地指标均来源于省级规划追加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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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修改的总体要求

第一节 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持之以恒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三个推进”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把握“一带五

基地”建设和“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围绕保护资源、保障发展和保育

生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科学、合理、高效配置各业用

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建设需

要，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对海

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能力。

第二节 规划修改的基本原则

一、评估前置原则

按照国家关于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动态评价机制的要求，

规划修改前需进行规划实施评估，规划实施评估是规划修改的前提和

基础，规划实施评估报告经规划审批机关的同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认

定后，方可开展规划的修改。

二、总量平衡原则

从规划层级上考虑，本级规划修改原则上不得突破规划约束性调

控指标，确需突破的，应先通过上级规划修改进行统筹平衡。本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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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修改涉及使用省级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落实补充耕地机动任

务，对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及限制建设区在空间布局上进行形

态修改。规划修改后，现行规划的各项管控指标均不突破上级规划下

达的各项指标。

三、保护耕地原则

规划修改涉及耕地变化的，在修改方案中对调入和调出地块耕地

数量变化和质量等别变化情况进行明确说明，严格耕地管控性保护，

尽量“不占少占”；加强耕地建设性保护，做到“补足补优”，健全耕地

激励性保护，搞好“利益调节”，加强耕地保护考核监督，压实“目标

责任”，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

四、空间管制原则

规划修改必须维护现行规划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的相对稳定。本次

规划修改在使用省级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落实补充耕地机动任务

后，相应修改允许建设区的规模和布局，并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

和扩展边界进行调整，不改变城乡建设用地禁建边界。

五、优化配置原则

本次规划遵循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通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

的调整，推进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引导城乡建设用地合理、集

约、高效利用，使城乡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更加匹配。

六、改善生态原则

本次规划修改按照保护优先、兼顾治理的要求，注重土地资源保

护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避让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确保具有重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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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的基础性生态用地比重不降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七、公众参与原则

规划修改要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公开听证，充分论证，依法

公示。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与城市规划、村镇规划、交通规划、水利规

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广泛听取规划修改涉及区域社

会各界的意见，并对修改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以提高规划修改方案的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第三节 规划修改的控制性要求

一、主要约束性指标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在使用省级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和落实补充耕

地机动任务后，对海城市的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进行修改。规划修改后，

全市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均

不低于上级规划下达的任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指标和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均在上级规划下达的指标控制范围内，以保

证规划实施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二、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并避让

基本农田保护区，落实上级规划安排的补充耕地机动任务，确保耕地

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现。涉及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地块占用耕地的，确保增划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不低于规划

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的耕地。规划修改不占用已申报、正在实施或

已完成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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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用地控制

（一）管制边界控制。本次规划修改仅对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

设区和限制建设区的空间布局进行修改，不涉及禁止建设区的修改。

规划修改后，禁止建设区不改变。

（二）规划协调控制。规划修改过程中，规划修改调入的建设用

地指标全部来源于省级规划追加给海城市的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规划修改过程中，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城乡发展空间结构、用地规

模边界修改等方面均与《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及其调整方案进行了充分协调；调入的允许建设区与主体功能区规

划、城乡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规划进行了衔接，在用地规

模、结构、时序和布局等方面，尽量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

设和产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有利于促进城乡建设用地集中布局、

集聚建设，未涉及对稀土等重要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压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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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修改的主要依据

第一节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9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8.《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

9.《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

10.《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11.《辽宁省基本农田保护办法》。

第二节 政策规范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6〕7号）；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卜平衡的意见》

（中发〔2017〕4号）；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

〔2018〕1号）；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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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31号）；

6.《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号）；

8.《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4〕18号）；

9.《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

资发〔2014〕119号）；

10.《国土资源部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

占补平衡的指导意见》（国土资规〔2016〕8号）；

11.《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通

知》（国土资规〔2017〕13号）；

12.《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8〕1号）；

13.《自然资源部关于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的通知》（自

然资规〔2018〕1号）；

14.《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

15.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技术指南》（2012年 12

月版）；

16.《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12

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17.《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096号）；

18.生态环境部等 13个部门《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环土壤〔2018〕41号）；

19.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规划修改和推进

一张蓝图建设工作的通知》（辽自然资办发〔2019〕76号）；

20.《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IT1024—2010)；

21.《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1—2009）；

2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IT1027—2010)；

23.《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2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25.《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第三节 相关规划依据

1.《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鞍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3.《鞍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4.《海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5.《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6.《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7.《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修改方案》（2020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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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城市城总体规划（2012—2030年）》；

9. 海城市城乡建设、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划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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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修改的规模和布局

第一节 规划指标与用地结构修改方案

一、土地利用调控指标修改

现行规划共设定了包括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

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

用耕地规模、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人均城镇工矿用地等的 15项

土地利用调控指标。本次规划修改使用上级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和

落实补充耕地机动任务，核定海城市规划期内各项土地利用调控指

标。其中：

（1）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和补充耕地机动任务分配情况。规划修

改使用省级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60.0公顷（其中中心城区使用省

级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32.5公顷），均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其中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59.0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53.0公顷；通过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落实上级规划补充耕地机动任务，补充耕地不低于

53.0公顷。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和补充耕地机动任务情况见表 4—1。

表 4—1 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和补充耕地机动任务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追加分配指标
海城市

建设用地总规模 6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60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0.0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60.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59.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53.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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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利用调控指标修改情况。为使用上级规划建设用地机

动指标和落实补充耕地机动任务，对海城市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进

行了修改。其中，海城市 2020年底建设用地总规模由 42299.0公顷

修改为 42359.0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由 36792.0 公顷修改为

36852.0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由 13520.0公顷修改为 13580.0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由 3056.0公顷修改为 3116.0公顷，新增建设占用

农用地规模由 2752.0公顷修改为 2811.0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

模由 2224.0公顷修改为 2277.0公顷，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由 3322.0

公顷修改为 3375.0公顷，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由 2257.0公顷修改

为 2289.5公顷，其他调控指标均无修改。具体情况见土地利用主要

调控指标修改情况见表 4—2。

表 4—2 土地利用调控指标修改情况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修改类型 修改前 2020年 修改后 2020年 增减变化

耕地保有量 107119 107119 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90489 90489 0

园地 34781 34781 0

林地 70301 70301 0

牧草地 163 163 0

建设用地 42299 42359 60

城乡建设用地 36792 36852 60

城镇工矿用地 13520 13580 60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5507 5507 0

新增建设用地 3056 3116 6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2752 2811 59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2224 2277 53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3322 3375 53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46 146 0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 2257 2289.5 32.5
备注：表中的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治补充

耕地规模，均为 2015—2020年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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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利用结构修改

根据海城市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修改情况，对规划期末土地利

用结构进行了修改，以保障各项土地利用调控指标的有效落实，土地

利用结构调整修改情况见表 4—3。

表 4—3 土地利用结构修改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土地总面积
地类

修改前 2020年 修改后 2020年 增减变化

土地总面积 273282.4 273282.4 0

农用地

合计 224975 224975 0

耕地 107119 107119 0

园地 34781 34781 0

林地 70301 70301 0

牧草地 163 163 0

其他农用地 12611 12611 0

建设用地

合计 42341.9 42341.9 0

城乡建
设用地

小计 36792 36792 0

城镇用地 13520 13520 60

农村居民点
及工矿用地

23272 23272 -60

交通水利用地及
其他建设用地

5507 5507 0

其他土地

合计 6008.4 6008.1 0

水域 4982 4982 0

自然保留地 4093.2 4093.2 0

第二节 土地整治项目修改方案

为落实补充耕地机动任务，确保耕地保有量、园地和林地等目标

的实现，规划修改方案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4个，整理建设用

地 60.0公顷，整理后补充耕地不低于 53.0公顷，补充林地不低于 5.0

公顷，补充园地不低于 2.0公顷，具体土地整治项目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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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土地整治项目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整治

规模

整治后可补充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1 海城市南台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22.9944 22.9944

2 海城市南台镇土地复垦项目 11.3789 10.2389 1.1400

3 海城市响堂街道土地复垦项目 19.5111 15.8564 3.6547

4 海城市毛祁镇土地复垦项目 6.1156 3.9103 2.0000 0.2053

合计 60.000 53.0000 2.0000 5.0000

第三节 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修改总体方案

一、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14 块，总面积为 59.5699

公顷，其中八里镇调入 4.5692公顷、感王镇调入 7.8662公顷、耿庄

镇调入 11.8244 公顷、南台镇调入 2.4827 公顷、望台镇调入 0.4061

公顷、西柳镇调入 1.0967公顷、兴海街道调入 31.3245公顷；为保证

全市建设用地规模不突破规划控制指标，规划建设用地修改所需的

59.5699公顷建设用地指标均来自于省级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不

安排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具体调整情况见表 4—5。

表 4—5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规模
指标来源

使用省级规划追加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八里镇 4.5692 4.5692

感王镇 7.8662 7.8662

耿庄镇 11.8244 11.8244

南台镇 2.4827 2.4827

望台镇 0.4061 0.4061

西柳镇 1.0967 1.0967

兴海街道 31.3245 28.9656

合计 59.5699 59.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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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用途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 55.0209公顷一般农

地区、4.5491公顷林业用地区，全部修改为 59.5699公顷城镇村建设

用地区；不安排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增划的土地整治项目地块在

实施前为 60.0000公顷一般农地区，实施后将 6.0000公顷一般农地区

调整为林业用地区。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土地用途区对比，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净减

少 61.0208公顷，林业用地区净增加 1.4509公顷，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净增加 59.5699公顷，净增加的城镇村建设用地区面积控制在使用的

省级规划追加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范围内。土地用途区变化情况见表

4—6。

三、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 45.8964公顷有条件

建设区和 13.6735公顷限制建设区全部修改为 59.5699公顷允许建设

区；不安排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增划的土地整治项目地块规划修

改前后均为限制建设区，增划土地整治项目不改变各类建设用地管制

区面积。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建设用地管制区对比，规划修改后允许建设区

净增加 59.5699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净减少 45.8964公顷，限制建设

区净减少 13.6735公顷，禁止建设区保持不变，净增加的允许建设区

面积控制在使用的上级规划追加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范围内。建设用地

管制区修改情况见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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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分类规模修改

（1）土地现状地类情况。根据海城市最新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

果，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总面积 59.5699公顷，其中：耕地 52.5158

公顷，园地 1.2704公顷，林地 4.5171公顷，草地 0.0818公顷，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 1.1391公顷，其他土地 0.0457公顷；无规划建设用地

调出地块；增划的土地整治项目地块 60.0000公顷，均为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详见表 4—8。

（2）规划用途分类情况。按照土地规划用途分类，本次规划修

改调入地块 59.5699公顷中，农用地 58.3490公顷，其中耕地 52.5138

公顷，园地 1.2704公顷，林地 4.5171公顷，其他农用地 0.0457公顷；

建设用地 1.1391公顷，其中农村居民点 0.8779公顷，风景名胜用地

0.2612公顷；其他土地 0.0818公顷，全部为自然保留地；规划修改

后全部修改为城镇用地；无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增划的土地整治

项目将 60.0000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和采矿用地整理复垦，新增耕地

53.0000公顷，新增园地 2.0000公顷，新增林地 5.0000公顷。

（3）分类规模变化情况。通过规划修改和土地整治前后各地类

变化情况对比，规划修改和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农用地净增加

1.6510公顷，其中耕地净增加 0.4842公顷，园地净增加 0.7296公顷，

林地净增加 0.4829公顷，其他农用地净减少 0.0457公顷；其他土地

净减少 0.0818公顷，全部为自然保留地；建设用地净减少 1.5692公

顷，建设用地净减少量等于农用地和其他土地的净增加量。规划修改

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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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修改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村建
设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境
安全控制区

自然与文化
遗产保护区

牧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建设
用地调入

修改前 59.5699 55.0208 4.5491
修改后 59.5699 59.5699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
整治项目

修改前 60.0000 60.0000
修改后 60.0000 54.0000 6.0000

合计 修改前 — 115.0208 4.5491
修改后 — 54.0000 6.0000 59.5699

增减变化 — -61.0208 1.4509 59.5699

表 4—7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修改情况 小计
管制区类型及面积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修改前 59.5699 45.8964 13.6735
修改后 59.5699 59.5699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修改前 60.0000 60.0000
修改后 60.0000 60.0000

合计

修改前 — 45.8964 73.6735
修改后 — 59.5699 45.8964 60.0000

增减变化 — 59.5699 -45.8964 -13.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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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规划建设用地地块现状地类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类及面积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其他土地

小计 水浇地 旱地 果园 有林地 其他草地 小计 村庄 采矿用地 风景名胜用地 设施农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59.5699 52.5158 2.8563 49.6595 1.2704 4.5171 0.0818 1.1391 0.8779 0.2612 0.0457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60.0000 60.0000 22.9944 37.0056

表 4—9 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
合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
农用地

小计 城镇
用地

农村居民
点用地

采矿
用地

风景名
胜用地

自然
保留地

规划建设
用地调入

修改前 59.5699 58.3490 52.5158 1.2704 4.5171 0.0457 1.1391 0.8779 0.2612 0.0818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修改后 59.5699 59.5699 59.5699 允许建设区

净变化 0 -58.3490 -52.5158 -1.2704 -4.5171 -0.0457 58.4308 59.5699 -0.8779 -0.2612 -0.0818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
整治项目

整治前 60.0000 60.0000 22.9944 37.0056 限制建设区

整治后 60.0000 60.0000 53.0000 2.0000 5.0000 限制建设区

净变化 0 60.0000 53.0000 2.0000 5.0000 -60.0000 22.9944 -37.0056 —
增减变化 0 1.6510 0.4842 0.7296 0.4829 -0.0457 -1.5692 59.5699 -23.8723 -37.0056 -0.2612 -0.0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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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修改具体方案

一、中心城区修改方案

本次规划修改中，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7 块，面积为

32.4213公顷，不安排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无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规划修改中，在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内和紧邻中心

城区扩展边界的区域，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将 31.3239公顷有条件建

设区和 1.0967公顷限制建设区修改为 32.4213公顷允许建设区。中心城

区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见表 4—10。

表 4—10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规划修
改类型

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允许

建设区
有条件
建设区

限制
建设区

禁止
建设区

规划建设
用地调入

修改前 32.4213 31.3239 1.0967

修改后 32.4213 32.4213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31.3239 1.0967

修改后 — 32.4213

- 修改后与修改前
相比增减变化

0 32.4213 -31.3239 -1.0967

二、八里镇修改方案

八里镇调入地块 2块，面积为 4.5692公顷；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项目。

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4.5692公顷，其中一

般农地区 0.1147公顷，林业用地区 4.4545公顷，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城

镇建设用地区；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八里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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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农地区净减少 0.1147公顷，林业用地区净减少 4.4545公顷，城镇村建

设用地区净增加 4.5692公顷，八里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见表 4—11。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4.5692公顷，均

为限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到允许建设区；无增划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八里镇允许建设区净增加 4.5692公顷，限制

建设区净减少 4.5692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面积保持不变。

修改情况见表 4—12。

土地分类规模修改方案如下：

——土地现状地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4.5692公顷，其中：

其中耕地 0.0330公顷，林地 4.4247公顷，草地 0.0818公顷，村庄 0.0297

公顷；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修改情况见表 4—13。

——规划用途分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4.5692公顷，包括

农用地 4.4577公顷，其中耕地 0.0330公顷，林地 4.4247公顷；建设用

地 0.0297公顷，全部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其他土地 0.0818公顷，均为自

然保留地，规划修改后全部修改为城镇用地；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项目。

——分类规模变化情况。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

规划修改后，八里镇农用地净减少 4.4577公顷，其中耕地净减少 0.0330

公顷，林地净减少 4.4247公顷，其他土地净减少 0.0818公顷；建设用地

净增加 4.5395公顷。建设用地的净增加量等于农用地和其他土地的净减

少量。八里镇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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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八里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地块
编号

修改
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产
保护区

牧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1
修改前 2.4373 0.0020 2.4353
修改后 2.4373 2.4373

TR—2
修改前 2.1319 0.1128 2.0191
修改后 2.1319 2.1319

小计
修改前 4.5692 0.1147 4.4545
修改后 4.5692 4.5692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0.1147 4.4545
修改后 — 4.5692
增减变化 — -0.1147 -4.4545 4.5692

表 4—12 八里镇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小计
管制区类型及面积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1 修改前 2.4373 2.4373

修改后 2.4373 2.4373

TR—2 修改前 2.1319 2.1319
修改后 2.1319 2.1319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4.5692
修改后 — 4.5692
增减变化 0 4.5692 -4.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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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八里镇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地类及面积

合计
耕地 林地 草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旱地 有林地 其他草地 村庄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1 2.4373 0.0020 2.4056 0.0297

TR—2 2.1319 0.0310 2.0191 0.0818

小计 4.5692 0.0330 4.4247 0.0818 0.0297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表 4—14 八里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合计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小计 耕地 林地 小计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自然保留地

规划建设
用地调入

TR—1 2.4373 2.4076 0.0020 2.4056 0.0297 0.0297 限制建设区

TR—2 2.1319 2.0501 0.0310 2.0191 0.0818 限制建设区

修改前小计 4.5692 4.4577 0.0330 4.4247 0.0297 0.0297 0.0818 —

修改后小计 4.5692 4.5692 4.5692 —

净变化 4.5692 -4.4577 -0.0330 -4.4247 4.5395 4.5692 -0.0297 -0.0818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

增减变化 4.5692 -4.4577 -0.0330 -4.4247 4.5395 4.5692 -0.0297 -0.0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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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台镇修改方案

南台镇调入地块 1块，面积为 2.4827公顷；增划 1个农村建设用地

整理项目和 1个土地复垦项目，整理规模为 34.3733公顷。

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2.4827公顷，全部为

一般农地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城镇建设用地区。增划的土地整治项

目地块在修改前为 34.3733 公顷一般农地区，规划修改后分别修改为

33.2333公顷一般农地区和 1.1400公顷林业用地区。规划修改后与规划

修改前对比，一般农地区净减少 3.6227公顷，林业用地区净增加 1.1400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净增加 2.4827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保持不变。

南台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见表 4—15。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2.4827公顷，全

部为有条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到允许建设区；增划的土地整

治项目所在区域规划修改前后均为限制建设区，不改变各类建设用地管

制区面积。规划修改后与规划修改前对比，允许建设区净增加 2.4827公

顷，有条件建设区净减少 2.4827公顷，禁止建设区保持不变。南台镇建

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见表 4—16。

土地分类规模修改方案如下：

——土地现状地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2.4827公顷，全部

为耕地；土地整治项目地块 34.3733公顷，其中村庄 22.9944公顷，采矿

用地 11.3789公顷。南台镇规划修改地块现状地类情况见表 4—17。

——规划用途分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2.4827公顷，全部

为农用地中的耕地，规划修改后全部修改为城镇用地；规划修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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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733公顷建设用地整理为农用地，其中新增耕地 33.3233公顷，新增

林地 1.1400公顷。

——分类规模变化情况。通过规划修改和土地整治前后各地类变化

情况对比，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净增加 31.8906公顷，其中耕地净增加

30.7506公顷，林地净增加 1.1400公顷；建设用地净减少 31.8906公顷，

建设用地的净减少量等于农用地的净增加量。南台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

变化情况见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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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南台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地块
编号

修改
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产
保护区

牧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3
修改前 2.4827 2.4827
修改后 2.4827 2.4827

小计
修改前 2.4827 2.4827
修改后 2.4827 2.4827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
整治项目

修改前 34.3733 34.3733
修改后 34.3733 33.2333 1.1400

合计

修改前 — 36.8560
修改后 — 33.2333 1.1400 2.4827
增减变化 — -3.6227 1.1400 2.4827

表 4—16 南台镇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小计
管制区类型及面积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3 修改前 2.4827 2.4827

修改后 2.4827 2.4827

小计
修改前 2.4827 2.4827
修改后 2.4827 2.4827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修改前 34.3733 34.3733
修改后 34.3733 34.3733

合计
修改前 — 2.4827 34.3733
修改后 — 2.4827 34.3733

增减变化 0 2.4827 -2.48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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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南台镇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地类及面积

合计
耕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旱地 小计 采矿用地 村庄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3 2.4827 2.4827

小计 2.4827 2.4827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34.3733 34.3733 11.3789 22.9944

表 4—8 南台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合计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农用地 建设用地

小计 耕地 林地 小计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点 采矿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3 2.4827 2.4827 2.4827 限制建设区

修改前小计 2.4827 2.4827 2.4827 —

修改后小计 2.4827 2.4827 2.4827 —

净变化 0 -2.4827 -2.4827 2.4827 2.4827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整治前 34.3733 34.3733 22.9944 11.3789 限制建设区

整治后 34.3733 34.3733 33.2333 1.1400 限制建设区

净变化 34.3733 34.3733 33.2333 1.1400 -34.3733 -22.9944 -11.3789 —

增减变化 — 31.8906 30.7506 1.1400 -31.8906 2.4827 -22.9944 -11.3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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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王镇修改方案

感王镇调入地块 1块，总面积 7.8662公顷。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项目。

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7.8662公顷，一般农

地区 7.8662公顷，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城镇村建设用地区；无增划农村

建设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感王镇一般农地区净减少 7.8662公顷，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净增加 7.8662公顷，修改情况见表 4—19。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7.8662公顷，全

部为限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到允许建设区；无增划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感王镇允许建设区净增加 7.8662公顷，限

制建设区净减少7.8662公顷，禁止建设区保持不变。修改情况见表4—20。

土地分类规模修改方案如下：

——土地现状地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7.8662公顷，全部

为耕地；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感王镇规划修改地块现状地类

情况见表 4—21。

——规划用途分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7.8662公顷，全部

为农用地中的耕地，规划修改后全部修改为城镇用地；无增划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项目。

——分类规模变化情况。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

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净减少 7.8662公顷，全部为耕地；建设用地净增加

7.8662公顷，建设用地的净增加量等于农用地的净减少量。感王镇规划

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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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感王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地块
编号

修改
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产
保护区

牧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4
修改前 7.8662 7.8662
修改后 7.8662 7.8662

小计
修改前 7.8662 7.8662
修改后 7.8662 7.8662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7.8662
修改后 — 7.8662
增减变化 — -7.8662 7.8662

表 4—20 感王镇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小计
管制区类型及面积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4 修改前 7.8662 7.8662

修改后 7.8662 7.8662

小计
修改前 7.8662 7.8662
修改后 7.8662 7.8662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7.8662
修改后 — 7.8662
增减变化 0 7.8662 -7.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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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感王镇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地类及面积

合计
耕地

小计 水浇地 旱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4 7.8662 7.8662 2.8563 5.0099

小计 7.8662 7.8662 2.8563 5.0099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表 4—22 感王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合计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农用地 建设用地

耕地 城镇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4 7.8662 7.8662 限制建设区

修改前小计 7.8662 7.8662 —
修改后小计 7.8662 7.8662 —

净变化 7.8662 -7.8662 7.8662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

增减变化 0 -7.8662 7.86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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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望台镇修改方案

望台镇调入地块 2块，总面积 0.4061公顷。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项目。

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0.4061公顷，全部为

一般农地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城镇村建设用地区；无增划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望台镇一般农地区净减少 0.4061公顷，城

镇建设用地区净增加 0.4061公顷，修改情况见表 4—23。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0.4061公顷，包

括 0.2648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和 0.1413公顷限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全部

纳入到允许建设区；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望台

镇允许建设区净增加 0.4061公顷，有条件建设净减少 0.2648公顷，限制

建设区净减少 0.1413公顷，禁止建设区保持不变。修改情况见表 4—24。

土地分类规模修改方案如下：

——土地现状地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0.4061公顷，全部

为耕地；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望台镇规划修改地块现状地类

情况见表 4—25。

——规划用途分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0.4061公顷，全部

为农用地中的耕地，规划修改后全部修改为城镇用地；无增划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项目。

——分类规模变化情况。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

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净减少 0.4061公顷，全部为耕地；建设用地净增加

0.4061公顷，建设用地的净增加量等于农用地的净减少量。望台镇规划

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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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望台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地块
编号

修改
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产
保护区

牧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5 修改前 0.1413 0.1413
修改后 0.1413 0.1413

TR—6 修改前 0.2648 0.2648
修改后 0.2648 0.2648

小计
修改前 0.4061 0.4061
修改后 0.4061 0.4061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0.4061
修改后 — 0.4061
增减变化 0 -0.4061 0.4061

表 4—24 望台镇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小计
管制区类型及面积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5 修改前 0.1413 0.1413
修改后 0.1413 0.1413

TR—6 修改前 0.2648 0.2648
修改后 0.2648 0.2648

小计
修改前 0.4061 0.2648 0.1413
修改后 0.4061 0.4061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修改前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修改前

合计
修改前 — 0.2648 0.1413
修改后 — 0.4061

- 增减变化 0 0.4061 -0.2648 -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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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望台镇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地类及面积

合计
耕地

小计 水浇地 旱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5 0.1413 0.1413 0.1413

TR—6 0.2648 0.2648 0.2468

小计 0.4061 0.1413 0.4061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表 4—26 望台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合计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农用地 建设用地

耕地 城镇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5 0.1413 0.1413 限制建设区

TR—6 0.2648 0.2648 有条件建设区

修改前小计 0.4061 0.4061 —
修改后小计 0.4061 0.4061 —

净变化 0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

增减变化 0 -0.4061 0.4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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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耿庄镇修改方案

耿庄镇调入地块 1块，总面积 11.8245公顷。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

整理项目。

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11.8245公顷，全部

为一般农地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城镇村建设用地区；无增划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耿庄镇一般农地区净减少 11.8245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区增加 11.8245 公顷，耿庄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见表

4—27。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11.8245公顷，

全部为有条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允许建设区；无增划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耿庄镇允许建设区净增加 11.8245公顷，

有条件建设区净减少 11.8245公顷，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保持不变。

修改情况见表 4—28。

——土地现状地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11.8245 公顷，全

部为耕地；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耿庄镇规划修改地块现状地

类情况见表 4—29。

——规划用途分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11.8245 公顷，全

部为农用地中的耕地，规划修改后全部修改为城镇用地；无增划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

——分类规模变化情况。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

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净减少 11.8245公顷，全部为耕地；建设用地净增

加 11.8245公顷，建设用地的净增加量等于农用地的净减少量。耿庄镇

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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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耿庄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地块
编号

修改
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产
保护区

牧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7 修改前 11.8245 11.8245
修改后 11.8245 11.8245

小计
修改前 11.8245 11.8245
修改后 11.8245 11.8245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11.8245
修改后 — 11.8245
增减变化 0 -11.8245 11.8245

表 4—28 耿庄镇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小计
管制区类型及面积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7
修改前 11.8245 11.8245
修改后 11.8245 11.8245

小计
修改前 11.8245
修改后 11.8245 11.8245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修改前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修改前

合计

修改前 — 11.8245
修改后 — 11.8245

增减变化 0 11.8245 -11.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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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耿庄镇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地类及面积

合计
耕地

旱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7 11.8245 11.8245

小计 11.8245 11.8245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表 4—30 耿庄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合计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农用地 建设用地

耕地 城镇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7 11.8245 11.8245 有条件建设区

修改前小计 11.8245 11.8245 —
修改后小计 11.8245 11.8245 —

净变化 0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

增减变化 0 -11.8245 11.8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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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西柳镇修改方案

西柳镇调入地块 1块，总面积 1.0967公顷。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项目。

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1.0967 公顷，包括

1.0021公顷一般农地区和 0.0946公顷林业用地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

城镇建设用地区；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西柳镇

一般农地区净减少 1.0021公顷，林业用地区净减少 0.0946公顷，城镇村

建设用地区净增加 1.0967公顷，西柳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见表 4—31。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1.0967公顷，全

部为限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允许建设区；无增划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西柳镇允许建设区净增加 1.0967公顷，限制

建设区净减少 1.0967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保持不变。修改

情况见表 4—32。

——土地现状地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1.0967公顷，其中：

耕地 0.1561公顷，林地 0.0924公顷，村庄 0.8482公顷；无增划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西柳镇规划修改地块现状地类情况见表 4—33。

——规划用途分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1.0967公顷，包括

农用地 0.2485公顷，其中耕地 0.1561公顷，林地 0.0924公顷；建设用

地 0.8482公顷，全部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修改后全部修改为城镇用

地；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分类规模变化情况。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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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净减少 0.2485公顷，其中耕地净减少 0.1561公顷，

林地减少 0.0924公顷；建设用地净增加 0.2485公顷，建设用地的净增加

量等于农用地的净减少量。西柳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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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西柳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地块
编号

修改
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产
保护区

牧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8 修改前 1.0967 1.0021 0.0946
修改后 1.0967 1.0967

小计
修改前 1.0967 1.0021 0.0946
修改后 1.0967 1.0967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1.0021 0.0946
修改后 — 1.0967
增减变化 0 -1.0021 -0.0946 1.0967

表 4—32 西柳镇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小计
管制区类型及面积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8
修改前 1.0967 1.0967
修改后 1.0967 1.0967

小计
修改前 1.0967 1.0967
修改后 1.0967 1.0967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修改前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修改前

合计

修改前 — 1.0967
修改后 — 1.0967

增减变化 0 1.0967 -1.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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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西柳镇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地类及面积

合计
耕地 林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旱地 有林地 村庄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8 1.0967 0.1561 0.0924 0.8482

小计 1.0967 0.1561 0.0924 0.8482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表 4—34 西柳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合计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农用地 建设用地

小计 耕地 林地 小计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点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8 1.0967 0.2485 0.1561 0.0924 0.8482 0.8482 限制建设区

修改前小计 1.0967 0.2485 0.1561 0.0924 0.8482 0.8482 —
修改后小计 1.0967 1.0967 1.0967 —

净变化 0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

增减变化 0 -0.2485 -0.1561 -0.0924 0.2485 1.0967 -0.84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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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兴海街道修改方案

兴海街道调入地块 6 块，总面积 31.3245公顷。无增划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项目。

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31.3245公顷，全部

为一般农地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城镇建设用地区；无增划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兴海街道一般农地区净减少 31.3245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区净增加 31.3245公顷，兴海街道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见

表 4—35。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31.3245 公顷，

全部为有条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全部纳入到允许建设区；无增划农村

建设用地整理项目。规划修改后，兴海街道允许建设区净增加 31.3245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净减少 31.3245公顷，禁止建设区保持不变。修改

情况见表 4—36。

——土地现状地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31.3245公顷，其

中：耕地 29.7472公顷，园地 1.2704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2612公

顷，其他土地 0.0457公顷；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兴海街道规

划修改地块现状地类情况见表 4—37。

——规划用途分类情况。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31.3245公顷，包

括农用地 31.0633 公顷，其中耕地 29.7472公顷，园地 1.2704公顷，设

施农用地 0.0457公顷；建设用地 0.2612公顷，全部为风景名胜用地，规

划修改后全部修改为城镇用地；无增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分类规模变化情况。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



44

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净减少 31.0633公顷，其中耕地净减少 29.7472公顷，

园地净减少 1.2704公顷，设施农用地净减少 0.0457公顷；建设用地净增

加 31.0633公顷，建设用地的净增加量等于农用地的净减少量。兴海街

道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38。



45

表 4—35 兴海街道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
改
类
型

地块
编号

修改
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产
保护区

牧业
用地
区

其他
用地区

规
划
建
设
用
地
调
入

TR—9
修改前 13.8976 13.8976

修改后 13.8976 13.8976

TR—10
修改前 7.4408 7.4408

修改后 7.4408 7.4408

TR—11
修改后 2.9421 2.9421

修改后 2.9421 2.9421

TR—12
修改后 3.7170 3.7170

修改后 3.7170 3.7170

TR—13
修改后 3.2757 3.2757

修改后 3.2757 3.2757

TR—14
修改后 0.0513 0.0513

修改后 0.0513 0.0513

小计
修改前 31.3245 31.3245

修改后 31.3245 31.3245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31.3245

修改后 — 31.3245

增减变化 0 -31.3245 31.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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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兴海街道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小计
管制区类型及面积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9
修改前 13.8976 13.8976

修改后 13.8976 13.8976

TR—10
修改前 7.4408 7.4408

修改后 7.4408 7.4408

TR—11
修改前 2.9421 2.9421

修改后 2.9421 2.9421

TR—12
修改前 3.7170 3.7170

修改后 3.7170 3.7170

TR—13
修改前 3.2757 3.2757

修改后 3.2757 3.2757

TR—14
修改前 0.0513 0.0513

修改后 0.0513 0.0513

小计
修改前 31.3245 31.3245

修改后 31.3245 31.3245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合计

修改前 — 31.3245

修改后 — 31.3245

增减变化 0 31.3245 -31.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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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兴海街道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地类及面积

合计
耕地 园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其他土地
旱地 果园 风景名胜用地 设施农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9 13.8976 13.8976
TR—10 7.4408 7.4408
TR—11 2.9421 2.9421
TR—12 3.7170 3.4101 0.2612 0.0457
TR—13 3.2757 2.0053 1.2704
TR—14 0.0513 0.0513
小计 31.3245 29.7472 1.2704 0.2612 0.0457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表 4—38 兴海街道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合计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农用地 建设用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设施农用地 小计 城镇用地 风景名胜用地

规划建设
用地调入

TR—9 13.8976 13.8976 13.8976 有条件建设区
TR—10 7.4408 7.4408 7.4408 有条件建设区
TR—11 2.9421 2.9421 2.9421 有条件建设区
TR—12 3.7170 3.4558 3.4101 0.0457 0.2612 0.2612 有条件建设区
TR—13 3.2757 3.2757 2.0053 1.2704 有条件建设区
TR—14 0.0513 0.0513 0.0513 有条件建设区

修改前小计 31.3245 31.0633 29.7472 1.2704 0.0457 0.2612 0.2612 —
修改后小计 31.3245 31.3245 31.3245 —

修改前后净变化 0 -31.0633 -29.7472 -1.2704 -0.0457 31.0633 31.3245 -0.2612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

增减变化 0 -31.0633 -29.7472 -1.2704 -0.0457 31.0633 31.3245 -0.2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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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毛祁镇修改方案

毛祁镇无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增划 1个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

目，整理规模为 6.1156公顷。

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无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增划的土地整

治项目地块 6.1156公顷在修改前均为一般农地区，规划修改后调整

为 4.9103公顷一般农地区和 1.2053公顷林业用地区。规划修改后与

规划修改前对比，一般农地区净减少 1.2053公顷，林业用地区净增

加 1.2053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保持不变。毛祁镇土地用途区修改

情况见表 4—39。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无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增划的土

地整治项目地块在规划修改前后均为限制建设区，修改方案不改变各

类建设用地管制区。

土地分类规模修改方案：无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规划将

6.1156公顷采矿用地整理复垦为农用地，其中新增耕地 3.9103公顷，

新增园地 2.0000公顷，新增林地 0.2053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前后各

地类变化情况对比，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净增加 6.1156公顷，其中

耕地净增加 3.9103公顷，园地净增加 2.0000公顷，林地净增加 0.2053

公顷；建设用地净减少 6.1156公顷，建设用地的净减少量等于农用

地的净增加量。毛祁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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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毛祁镇土地用途分区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修改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产
保护区

牧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修改前 6.1156 6.1156
修改后 6.1156 4.9103 1.2053

合计

修改前 — 6.1156
修改后 — 4.9103 1.2053

增减变化 — -1.2053 1.2053

表 4—40 毛祁镇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合计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农用地 建设用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采矿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整治前 6.1156 6.1156 限制建设区

整治后 6.1156 6.1156 3.9103 2.0000 0.2053 限制建设区

净变化 0 6.1156 3.9103 2.0000 0.2053 -6.1156 —
增减变化 0 6.1156 3.9103 2.0000 0.2053 -6.1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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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响堂街道修改方案

响堂街道无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增划 1个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项目，整理规模为 19.5111公顷。

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无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增划的土地整

治项目地块 19.5111公顷在修改前均为一般农地区，规划修改后调整

为 15.8564公顷一般农地区和 3.6547公顷林业用地区。规划修改后与

规划修改前对比，一般农地区净减少 3.6547公顷，林业用地区净增

加 3.6547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保持不变。响堂街道土地用途区修

改情况见表 4—41。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无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增划的土

地整治项目地块在规划修改前后均为限制建设区，修改方案不改变各

类建设用地管制区。

土地分类规模修改方案：无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规划将

19.5111公顷采矿用地整理复垦为农用地，其中新增耕地 15.8564 公

顷，新增林地 3.6547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

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净增加 19.5111公顷，其中耕地净增加 15.8564

公顷，林地净增加 3.6547公顷；建设用地净减少 19.5111公顷，建设

用地的净减少量等于农用地的净增加量。响堂街道规划修改前后地类

变化情况见表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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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响堂街道土地用途分区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修改情况 小计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产
保护区

牧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增划土地
整治项目

修改前 19.5111 19.5111
修改后 19.5111 15.8564 3.6547

合计

修改前 — 19.5111
修改后 — 15.8564 3.6547

增减变化 0 -3.6547 3.6547

表 4—42 响堂街道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地块编号 合计

地类及面积

管制区类型农用地 建设用地

小计 耕地 林地 采矿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

增划土地整治项目

整治前 19.5111 19.5111 限制建设区

整治后 19.5111 19.5111 15.8564 3.6547 限制建设区

净变化 0 19.5111 15.8564 3.6547 -19.5111 —
增减变化 0 19.5111 15.8564 3.6547 -19.5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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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修改的实施影响评价

第一节 对规划实施的影响

一、对规划实施可行性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通过对土地用途分区的布局进行优化，对建设用地

管制分区的空间布局形态进行修改，不涉及城乡建设用地禁建边界，

延续了现行规划对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思路和要求，

规划修改方案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确保了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的用

地需求，落实了省级规划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又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和土地整治潜力分析，增划了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区域，落实了上级

规划补充耕地机动任务。同时修改方案还注意吸收了有关专家、政府

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能够保证现行规划实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确保现行规划得以更加有

效地实施。

二、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一）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对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修

改，也不改变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布局。经与全国农村土地整治监

测监管系统中的海城市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范围进行

比对核实，确定此次规划的调入地块不占用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区，不会对在建和已建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发挥

预期功能产生不利影响。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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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52.5158公顷，其中水浇地 2.8563公顷，旱地 49.6595公顷；增划

的土地整治项目落实了省级规划补充 53.0000公顷耕地的机动任务，

将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53.0000公顷，规划修改后耕地净

增加 0.4842公顷。因此规划修改对现行规划耕地保有量指标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无不利影响

（二）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依据海城市最新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数据成果，确定规划建设

用地调入地块中的耕地利用等。调入地块占用的耕地利用等在 9—12

等之间，平均利用等指数 963，平均利用等为 10.9等。增划土地整治

项目补充耕地的国家利用等不低于 10等。规划修改后，海城市耕地

质量不会降低。同时预计通过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完善新增

耕地的排灌设施、增施有机肥等措施，保证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达

到规划要求，不会对现行规划耕地质量保护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

响。规划修改涉及耕地质量变化对比情况见表 5—1。

三、对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对土地用途区中的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城镇

村建设用地区和其他用地进行了优化。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减少

61.0208公顷、林业用地区增加 1.4509公顷、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增加

59.5699公顷，其余的土地用途区保持不变。净增加的城镇村建设用

地区规模控制在使用的省级规划追加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中。同时，本

次规划修改避让了基本农田保护区，符合土地用途分区的土地利用调

控方向，更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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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规划修改涉及耕地质量对比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乡（镇） 地块编号
利用等
指数

利用等别
占用（补充）耕地面积

小计 水浇地 旱地

规划建设
用地调入

八里镇
TR—1 882 11 0.0020 0.0020

TR—2 786 12 0.0311 0.0311

南台镇 TR—3 933 11 2.4827 2.4827

感王镇 TR—4 1052 11 7.8662 2.8563 5.0099

望台镇
TR—5 1068 10 0.1413 0.1413

TR—6 1068 11 0.2648 0.2648

耿庄镇 TR—7 917 11 11.8244 11.8244

西柳镇 TR—8 966 11 0.1561 0.1561

兴海街道

TR—9 966 11 13.8976 13.8976

TR—10 966 11 7.4408 7.4408

TR—11 966 11 2.9421 2.9421

TR—12 966 11 3.4101 3.4101

TR—13 877 11 2.0053 2.0053

TR—14 877 11 0.0513 0.0513

合计/平均 963 10.9 52.5158 2.8563 49.6595

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

南台镇 ≧970 10 33.2333 3.0000 30.2333

毛祁镇 ≧970 10 3.9103 3.9103

响堂街道 ≧970 10 15.8564 15.8564

合计/平均 ≧970 10 53.0000 3.0000 50.0000

四、对建设用地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是在不改变禁止建设区布局的前提下，在允许建设

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之间进行空间布局形态的修改。规划

修改后，有条件建设区减少 45.8964 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 13.6735

公顷，允许建设区增加 59.5699公顷，增加的允许建设区面积控制在

使用的省级规划追加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中。规划修改使规划富有弹

性，不仅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使规划在时序安排

上更具可实施性，而且能够实现国土资源与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

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效应和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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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管制区目标的实现。

五、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严格遵循了集中布局、集中建设的原则，在确保城

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的前提下，对允许建设

区进行了优化布局，使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

同时促进了城乡建设用地集中布局和集聚发展。从预计固定资产投资

额来看，调入允许建设区未来的投资强度将有所提高，进而提高建设

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能够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消耗型向资

源节约型转变的需要。

通过此次规划修改，不仅可以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布局，保障

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展

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促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第二节 对规划外部条件的影响

一、对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影响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海城市作为全省 38个省级重点

开发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为：菱镁新材料产业基地，轻纺服装生产集

散地，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应增强菱镁精深加工产业、纺织服装产业

竞争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构建西部生态农业区、中部生态城市区、

东部水源涵养自然生态区的发展格局，控制城市和工业区的“三废”

排放，改善生态环境。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充分满足产业用地需求，调入地块主要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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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及有利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项目，

项目建设能够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障城市周边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中心城区、工业集中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修改后海城市

耕地不减少，不影响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对省级

重点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不矛盾，因此规划修改方案不会对主体功能

区规划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城乡规划实施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与海城市城市总体规划、有关镇（乡）总体规划等

进行了充分衔接，不突破城乡规划的禁止建设区和强制性内容，调入

地块的土地用途符合城乡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有利于协同推进城乡

规划实施和管理，符合城乡规划管控要求。

三、对区域经济社会效益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城镇和新农村等各

项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建设用地格局调整的需要，有利于海

城市推进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形成科学合理、

功能齐备、环境优美、结构清晰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本次规划修改后，海城市建设用地布局更趋合理，能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达到了统筹和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集

中并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的目的，为海城市的重点发展区域提供了用地

支撑和保障，将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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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充分考虑了海城市和各乡（镇、街道）不同的主体

功能定位和生态环境特征及承载能力，并因地制宜对土地用途分区和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的布局进行了优化，合理调整了土地利用结构，并

避让了生态保护红线，注重了规划修改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同

一致。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主要用于民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的建设和各乡（镇、街道）重要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的建设，无

列入环保负面清单的产业项目。新增允许建设区不占用生态环境安全

控制区，不涉及禁止建设区的修改并且不压覆重要矿产资源；从规划

地类变化情况来看，规划修改后，耕地、林地面积有增加；从生态环

境上看，未降低区域的水土保持能力、不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和区域防

风固沙的能力。规划修改调入地块涉及的工业项目无国家禁止、限制

类产业项目。

第三节 实施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评价结论

（一）规划修改思路符合要求。本次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符合国

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循了不改变禁建边界，建设用

地总规模控制在规划确定的指标范围内，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原则，依法履行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

关程序，规划修改理由充分、依据可靠、布局合理，符合国家关于规

划修改的相关规定。

（二）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本次规划修改对规划确定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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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农田保护、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用途管制、建设用地

空间管制、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等主要调控指标无不利影响，规划修改

方案与现行规划衔接良好，既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又保障了

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的建设用地，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三）规划修改预期效益明显。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了土地综合利

用效益的发挥，不仅有利于全是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促进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和持续高效利用，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注重了土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海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规划修改有效解决了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本次规划修

改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局部地区建设用地布局，使其与

宏观发展战略相协调；规划修改增划的土地整治项目为现状农村建设

用地，项目实施后能有效地补充耕地数量，提高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

约利用水平。

二、规划实施建议

（一）严格实施规划。规划修改方案经依法批准后，海城市及各

乡（镇、街道）要严格按照修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实施，全

面落实土地用途区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

（二）严格项目审查。要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海城市规划定位要

求严格把关，确保进入允许建设区的企业无污染，符合环保准入条件。

优先保证城乡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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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耕地保护。规划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严把补充耕地质量关，保证补充耕地与

被占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四）注重维护权益。规划实施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切

实维护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合法权益，依法依规对失地农民给

予补偿，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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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修改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行政管理措施

本规划修改方案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以确保全市建设用地总

量不突破，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县乡两级政

府要采取相应措施，强化土地用途分区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

有关部门批准、核准的各类建设项目，必须符合规划修改方案；涉及农

用地转用的，必须取得农用地转用许可，完善备案制度，强化跟踪监管。

规划实施中，要落实省级规划安排的补充耕地机动任务，通过土地整治

项目补充耕地 53.0公顷，并严把补充耕地质量关，通过实施耕作层土壤

剥离再利用、完善新增耕地的排灌设施、增施有机肥等措施，保证补充

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达到规划目标。

第二节 经济技术措施

一、经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将有利于海城市推进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集约高效

利用，促进城乡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城乡

建设用地空间布局。规划修改后，海城市应积极引导和聚合土地整治各

专项资金、鼓励探索采用 PPP、EPC等合作模式，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土

地整治活动，确保追加的补充耕地机动任务足额及时完成；同时充分运

用价格机制遏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现象，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推动工业等中等收益用地向郊区转移，促进各类用地方式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规划实施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农户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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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合法权益，依法依规对失地农民给予补偿，确保征

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二、技术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一经批准，要及时对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

库进行更新，形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更新增量包，报上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备案，确保规划数据库及时更新；同时应将修改方案中增划

的土地整治项目纳入土地整治规划中，并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自然

资源遥感监测“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建设，逐步实现国土规划管理

基础数据的信息共享，提高基础性和公益性信息的社会服务能力。

第三节 公众参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海城市应当采取有效方式及时进行规划

修改成果公示，公开征询各方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对规划实施的

监督，并由上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规划修改方案进行评审论

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和实施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公

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认知程度，增强规划修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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